2022年全区生猪良种补贴项目实施方案
为确保2022年全区生猪良种补贴项目顺利实施，根据《农业农村部、财政部关于做好 2022年农业生产发展等项目实施工作的通知》(农计财发〔2022〕13号）精神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一、补贴范围、对象及数量
补贴范围：富川县、横州市等11个2022年国家生猪调出大县（市、区）。
补贴对象：项目县（市、区）使用良种猪精开展人工授精的母猪养殖经营主体。
补贴数量：补贴能繁母猪23万头，共补贴良种猪精92万瓶（份）。
二、补贴品种、标准及时间
补贴品种：杜洛克、长白、大约克和地方猪优良品种等。
补贴标准：按每头能繁母猪年繁殖2胎、每胎配种使用2瓶 （份）精液、每瓶（份）精液补贴15元，每头能繁母猪年补贴60元，财政补贴资金共1380万元。
补贴时间：2022年1月至2022年12月。
三、补贴方式及程序
生猪良种补贴采取“养殖户提出申请-所在地县级农业农村部门测算核定-县级财政直补”的方式实施。
（一）提出申请。母猪养殖场（户）填写《生猪良种补贴资金申请表》。
（二）确定补贴对象和补贴金额。项目县农业农村部门根据母猪养殖场（户）的申请，综合考虑补贴数量和补贴金额，确定补贴对象和补贴金额，经公示无异议后，报送县级财政部门。
（三）资金拨付。县级财政部门审核同意后，通过一卡通等渠道，将补贴资金拨付母猪养殖场（户）。
四、保障措施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项目县（市、区）应成立由农业农村、财政等部门分管负责同志及有关人员组成的项目领导小组，负责项目的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。项目县（市、区）应结合实际制定项目实施方案并报送所在市农业农村局、自治区畜禽品种改良站，由自治区畜禽品种改良站收集汇总统一报送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存档。
（二）明确职责分工。项目县（市、区）农业农村部门负责项目的组织实施、监督检查和技术指导。项目县（市、区）财政部门负责项目的资金拨付和资金监理。自治区畜禽品种改良站具体负责项目监督管理工作。
（三）加强项目管理。自治区不定期组织开展项目检查，重点掌握项目进展情况，了解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，及时采取措施协调解决。对项目实施进度慢的项目县（市、区），调减或暂停安排下年度项目。对项目实施过程中出现的违规问题，及时移交有关部门予以严肃处理。
（四）加大培训和宣传力度。项目县（市、区）要结合项目需要，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和技术培训，广泛宣传补贴政策、补贴标准，确保县域内养殖场（户）应知尽知。要及时收集和总结项目实施中的典型案例，宣传生猪良种补贴效果，为进一步推广良种良法营造良好氛围。
联系人及联系电话：黄海滨，0771-5829772、17777100010；唐荣福，0771-3338198、15878102508。
附件：1.2022年中央农业发展资金生猪良种补贴资金分配表
2.生猪良种补贴资金申请表
附件1
2022年中央农业发展资金生猪良种
补贴资金分配表
	项目县名称
	生猪良种补贴任务
（万头）
	补贴资金
（万元）

	全州县
	1
	60

	兴安县
	0.5
	30

	横州市
	3
	180

	武鸣区
	1
	60

	港南区
	4
	240

	港北区
	2
	120

	覃塘区
	4.5
	270

	平南县
	1
	60

	桂平市
	1.8
	108

	富川瑶族自治县
	3.2
	192

	兴业县
	1
	60

	合计
	23
	1380


附件2
生猪良种补贴资金申请表
申请时间：      年    月    日
	规模养名称
	

	规模场地址
	

	法人姓名
	
	联系电话
	

	法人身份证号
	

	开户银行
	

	银行账号
	

	生猪存栏
	能繁母猪存栏
	后备母猪存栏

	
	
	

	补贴金额
	

	乡镇水产畜牧兽医站审核意见

	经手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县农业农村局审核意见

	经手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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